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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90后年轻中层管理人员，工作五六年

时间，查实的贪腐金额有两三千万之多，一些基
层员工收取的“回扣款”动辄上百万元，是工资
好几倍

当前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软权力寻租”冒
头、“小官巨腐”突出、“犯罪黑数”难查等新特
点，与“流量至上”导向、平台“软权力”失管等关
系密切

很多案件是部门负责人决策人事任用、挑
选合作厂商、决定项目报价等，在关键环节享有
实质决定权，上级部门只做形式上的监督和审
查，为“小官巨腐”风险埋下隐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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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士建议，探索构建互
联网企业腐败治理制度体系，为
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司法保障。

完善外部制约，构建企业反
腐法治保障。贾柏岩建议，进一
步完善涉企业贪腐法律规范体系
建设，细化法律规定，明确定罪量
刑，统一裁判尺度，完善涉案财物
处理机制。更新办案思路和技
术，合理界定立案标准，切实做
到公、私权益平等保护，并加强
线索核查、取证固证技术手段，
靶向解决“互联网+”时代新型
贪腐犯罪在案件侦办中的难点
问题。加大对企业内部人员贪

腐犯罪的惩处力度，将审判工作
融入社会治理，协助企业做好犯
罪源头治理和防范工作。

提升互联网企业全链条内部

反腐治理体系。北京市人大代
表、完美世界文化董事长王雨云
表示，互联网企业的业务管理模
式更为扁平，但规范化建设不能
省略，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要建
立“治理架构、制度建设、管理机
制、文化环境、外部协同”的全链
路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互联网企
业廉洁体系构建，形成更加科学
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全面提高
企业反腐败能力。企业要借助
数字化技术赋能风险识别与防
控，形成“风险可见、响应及时、
处置有效”的管理能力，司法机
关也可以探索利用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破解“立案难”问题，
坚持科技赋能，根据工作需要通
过完善技术手段强化廉洁风险智
能监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鲁畅 吴文诩

某短视频平台基层运营人员郭某
某，虽职务不高，却手握平台账号的“生
杀”大权。一年多时间里，郭某某向4名
主播违规提供快速解封、加“白名单”等
帮助，作为交易，累计收受主播行贿的
300万元钱款。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审理
的一起案件。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定，郭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30万元。当前，部
分知名互联网企业正成为新型腐败重灾
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梳理相关案件
发现，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软权力寻
租”冒头、“小官巨腐”突出、“犯罪黑数”
难查等特点。业内人士建议完善涉企业
贪腐法律规范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涉互
联网企业腐败专项治理。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
统计，2020年至2024年，该院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
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且近三年
案件量呈回涨态势。

核心业务一线员工贪腐比例高。如郭某某一样，部
分核心部门员工具有更大的自主决策和行动空间，贪腐
行为易发高发。

海淀法院调研发现，业务部门直接掌握和接触公司
业务资源和流量资源，职权寻租空间更大。数据显示，
127件案件中涉采购销售、产品规划、渠道运营、内容管
理等业务部门贪腐案件共104件，占比81.89%。

工作年限短，犯罪金额巨大。北京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内部人员犯罪一案中，杨某伙同另外两名被告人，
采用内外勾结的方式在开展商务合作过程中对业务数
据进行篡改，虚增合作方业务数据，一年多时间非法获
利达6700余万元。

据统计，案件中年龄在18岁至45岁的被告人185
人，占比91.13%，犯罪金额100万元以上“数额巨大”的
案件占比达43.30%，个案犯罪金额最高达6700余万元。

360集团内审监察总监张美惠说，一些90后年
轻中层管理人员，工作五六年时间，查实的贪
腐金额有两三千万之多，一些基层员工收取的

“回扣款”动辄上百万，是工资好几倍。
贪腐行为较为隐蔽。在海淀法院披露

的案件中，被告人利用公司系统漏洞监守
自盗，通过修改后台数据方式，向不符合
资质的经销商发放大额折扣券，在构成受
贿犯罪的同时，给公司经营造成较大经济
损失。

多位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士对“大厂贪
腐”现象感到担忧。“企业反腐不仅是风控
问题，更是企业生存的生死线。”新浪公司法务部
法务经理高嵩结合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说，中基
层员工直接接触客户和供应商，掌握具体操作细节，而
管理者难以全面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信息不对称问题
格外突出，贪腐行为难以察觉。

在涉某头部平台内部人员受
贿案中，两名被告人分别任部门
普通员工，负责平台热搜提报。
二人在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钱
款，将他人指定的未达到登榜等
级的明星词汇、话题等内容推上
热搜榜，每条热搜推送收取好处
费1000元至2000元不等，不到
两年时间内受贿58万余元。

当前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
“软权力寻租”冒头、“小官巨腐”
突出、“犯罪黑数”难查等新特点，
与当前“流量至上”导向、平台“软
权力”失管等关系密切。

软权力失管，流量经济衍生
“流量腐败”。海淀法院副院长贾
柏岩介绍，案件中出现有被告人
为他人在平台入驻、内容评级、热
搜提报、加V、解封和封禁账号、
流量倾斜等事项中提供便利，为
他人获取隐性准入和竞争优势，
收受他人钱款的新型“平台权力
寻租”受贿方式。

案件统计情况显示，利用平
台“软权力”实施贪腐行为的案件
数39件。“对于‘平台软权力’的
管理，目前多处于行业自治状态，
外在监督不足，进而出现‘权力寻
租’的现象。”贾柏岩说。

“短链路决策”机制现漏洞。
在涉某平台案件中，被告人王某
利用其负责网络运维、设备选型、
测试、验证等工作的职务便利，为
供应商提供帮助，收受对方给予
的好处费500万元，与并不具备

产品研发能力的供应商签订无
固定期限设备供应合同。受访
者说，该案被告人掌握公司专业
基础设备的准入决定权和实质
选用推荐权，权力集中却缺乏监
督制约。

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
进说，互联网企业通常采用扁平
化管理、短链路决策的“去中心
化”内部权力分配模型，很多案件
是部门负责人决策人事任用、挑
选合作厂商、决定项目报价等，在
关键环节享有实质决定权，上级
部门只做形式上的监督和审查，
为“小官巨腐”风险埋下隐患。

取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
可能存在“犯罪黑数”。调研中
记者发现，由于大量互联网贪腐
案件积压时间较长，随着数据更
新和信息更迭，大量证据线索难
以查找，加大了案件侦破难度。
数据显示，127件案件中，大量
案件超过3年案发，超过5年案
发的案件25件，超过10年案发
的案件3件。由于案件整体积压
时间较长，取证对行为人口供和配
合度依赖较高，但部分案件被告
人在事发后已从原公司离职，且多
数贪腐犯罪行为是通过匿名举报
方式进入监察部门视野，可能存
在更多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

“刑事诉讼程序中需配合司
法机关，维权成本大，有的企业在
发现内部腐败以后，倾向于‘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徐进说。

贪腐新动向暴露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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